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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影星傅艺伟因诸多影视剧作品
被大众所熟知。作为上海某化妆品
公司的形象大使，傅艺伟却与该公
司发生了肖像权纠纷，并对簿公堂。
近日，经青浦区法院调解，双方最终
握手言和。

昔日伙伴对簿公堂
!"#"年 $!月，傅艺伟发现上

海某化妆品公司的产品、宣传页和
海报均使用了自己的肖像照片，照
片并非由自己的经纪公司提供。
傅艺伟认为，该化妆品公司未

经其允许，擅自将照片用于商业广
告宣传，侵犯了其肖像权，诉至法
院，要求该化妆品公司停止侵权、消
除影响、恢复名誉，并赔偿精神损失
$%万元，赔偿经济损失 &%万元。

然而，化妆品公司坚持此照片
是傅艺伟经纪公司通过 '' 传送
的。对簿公堂的双方难道是昔日的
合作伙伴？经查，在 !%$%年 $%月 (

日，傅艺伟的经纪公司曾与该化妆
品公司签订《广告合同》，约定自
!%#%年 ##月 #日至 !%#!年 #%月
)#日，傅艺伟为该化妆品公司形象
大使，其间傅艺伟提供 *张照片，三
个签名，还要出席一次该化妆品公
司的宣传活动。双方还约定在合同
签订当日，该化妆品公司先支付傅
艺伟经纪公司 $"万元，剩余款项在
傅艺伟出席活动前支付。!"$"年 $"

月 +日，该化妆品公司向傅艺伟经
纪公司支付了 * 万元，$" 月 $$ 日
又支付 * 万元。约定出场时间为
!"$" 年 $" 月 !" 日至 !"$" 年 $"

月 !*日之间的某一日。两个月后，
因新产品上市，公司经营状况欠佳，
该化妆品公司在 !"$"年 $!月份与
傅艺伟经纪公司王某协商，化妆品
公司再支付 )万元，傅艺伟不用再
参加出场活动。

余款未付谁的过错
庭审中，化妆品公司提供了一

份照片证据，称该照片是合同签订
第二天，傅艺伟经纪公司通过 ''

传送的一张傅艺伟未经修饰美化的
照片，放大后，艺人本身的形象可以
看到一些瑕疵，作为大牌明星此类
未经美化的照片不可能公之于众，
所以这张照片只能是从其经纪公司
获得的。然而，因传输的时间已过了
$年零 )个月，再加上接收文件的

电脑已丢失，化妆品公司无法找到
传送的记录证明，更无法证明此照
片是从傅艺伟处得到。

傅艺伟认为，原被告双方已经
约定好出席活动的时间，但是原告
在参加活动之前，被告需将当时未
支付的 $" 万元打到原告的账户
上，因被告未付款导致出场活动取
消。同时认为照片应在出席活动时
现场拍摄获取，所以没有活动何来
照片？
被告则指出，根据合同，双方对

原告照片的使用没有任何限制，原
告作为当红艺人没有向被告方提供
档期安排，导致无法确定活动的具
体时间，使得活动无法举行，所以不
可能在未确定出场时间之前支付相
应款项。

双方达成调解协议
经初步审理，承办法官与双方

当事人进行了沟通。承办法官指出，
化妆品需要相对固定的代言者才可
增加公众的信任度，频繁更换代言
人势必影响消费者的认可。为了保
持公司品牌持续性，被告公司可以
考虑与傅艺伟继续合作。对于傅艺
伟来讲，在合同中的确未约定 *张
照片必须是在出席活动时现场拍
摄，且与该化妆品公司之前有过合
作，双方之间也有合作下去的可能。
于是，在法院的主持下，双方达

成调解协议：上海某化妆品有限公
司继续使用原告肖像，使用期限延
长至 !"$)年 $"月 )$日止。该公司
应支付原告傅艺伟肖像许可使用费
人民币 +万元，于 !"$!年 !月 !)

日前支付 ,万元，于 !"$!年 $!月
)$日前支付 *万元。傅艺伟应于收
到被告支付第一笔肖像使用费 ,万
元后，提供原告肖像照片 *张及本
人签名 )份，双方再无其他争议。
本报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岳明静

影星傅艺伟诉上海某化妆品公司侵权，其实———

肖像权背后是金钱纠纷

本报讯（通讯员 薄萱 记者 江跃中）
一男子因母亲送他的生日礼物被抢而无
法交待，就想抢他人的项链，结果抢到的
是一个价值 !万多元的玉坠。这名男子因
犯罪数额巨大，日前被宝山区法院以抢夺
罪判处有期徒刑 *年 ,个月，并处罚金人
民币 *"""元。

去年 $"月 $!日上午，被告人刘某骑
自行车至本市宝山区长临路、长江西路附
近时，看到 ,一女士头颈上戴着一根铂金

项链，立即想到母亲曾经送给他这样的项
链作为生日礼物，而这个礼物自己在广东
时已被人抢走了，自己一直无法向母亲交
待。于是，刘某鬼迷心窍，尾随该女士，趁
其不备，伸手夺取项链。

这根价值只有 $"""多元的项链应声
掉落在地，而他手上抓的是一个玉坠，价
值为 !-!万元。此时被害人大叫起来，刘某
扔下自行车夺路而逃，两名社保队员将其
当场抓获，玉坠被交还被害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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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条宠物犬成了遗产
鉴于该犬下落不明法院对其归属不作判决

! ! ! !本报讯（通讯员 吴艳燕 记者 袁玮）两个
月申领 )张信用卡，一年透支消费 ,-)万余元。
可刷卡潇洒，还款却难，这个债务累累的信用卡
用户最终站上了徐汇区法院的被告席。鉴于被
告人李某主动投案，且退赔了赃款，法院一审对
其作出有期徒刑 #年，缓刑 #年，并处罚金 !万
元的判决。法院还向李某发出“禁止令”，禁止其
在缓刑考验期间申领、使用信用卡。

现年 ))岁的李某无固定职业。!%%(年 *

月，李某向某银行申领了一张信用卡，至次年 *

月共透支消费 )."("元。后经银行多次催讨，
李某始终没有还清欠款。在此期间，李某又分别
向另两家银行申领信用卡，透支消费 &"""余

元。眼看催款的账单越垒越厚，李某在家人的陪
同下于去年 ,月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。在
供述中，李某称由于自己无稳定收入，所以才一
时糊涂选择了以这样的方式“贴补家用”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李某的行为已构成信用
卡诈骗罪，遂作出上述判决。

!法官提醒"

此类案件的被告人中无固定职业!缺乏稳

定经济收入者居多" 这些被告人利用信用卡的

透支功能给发卡银行造成经济损失" 法院在对

李某判处缓刑的同时宣读#禁止令$%也是对有类

似行为的信用卡使用者敲响警钟"

信用卡透支不还构成诈骗罪
李某在缓刑期间被禁申领、使用信用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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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被继承人去世，大多会引起继承人的遗
产分割。一半除了家庭内部协商分割外，还
往往会通过法律途径分割。若面对灭失的是
“活遗产”纷争，因缺乏证据证明，法院也难
以作出分割判决。近日，静安区法院审理一
起遗产纠纷案时，因诉讼双方对被继承人
生前饲养的一条名贵犬产生争议，基于双
方均不能证明该宠物犬下落，法院对其他
财产作认定分割的同时，对该宠物犬归属不
作判决认定。

为遗产与婆婆对簿公堂
涉案被继承人杨某，于 !"$$年 $"月 !)

日因病去世，生前未留有遗嘱。截至 !"$!年
$月 )$日，被继承人杨某名下留有银行存款
近 )"""元，还有在杨某名下豢养宠物犬一
只，品种为柴犬。另外杨某与案外人陶某曾
于 $++(年与某房产公司签订合同，购买本
市新闸路某号房屋一处，该房屋目前尚未办
理产权登记。

!"$!年 $月中旬，死者杨某的妻子晓颖
/化名0将婆婆杨老太告上法院称，丈夫杨某
因病去世，生前未留有遗嘱，她与杨老太均为
法定继承人。声称现丈夫名下的遗产包括新
闸路一处房屋，杨某生前在银行有数额不等
的存款及名下登记有宠物犬一只。晓颖要求
依法继承杨某名下购买房屋的合同权利及
银行存款，返还杨某名下登记的宠物犬一只。

法庭上，杨老太辩称在儿子杨某去世
后，自己才获悉晓颖与儿子是夫妻关系，她同

意依法分割被继承人杨某遗留的银行存款，
但表示涉案新闸路房屋是自己女儿陶某出资
所购买，不应作为被继承人遗产分割。涉及晓
颖要讨回名贵宠物犬，表示该宠物犬不在自
己处，目前下落不明。声称自己为办理儿子杨
某丧事垫付的费用，晓颖则应该分担。

无证据证明宠物犬下落
法院认为，被继承人杨某死亡时遗留银

行存款共计 !+$!-&*元，该款为死者杨某与
晓颖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应先分出一半为晓颖
所有，其余作为被继承人杨某的遗产，由晓
颖与杨老太各半继承。而晓颖要求继承亡夫
杨某名下新闸路房屋的合同权利，法院认
为，该合同涉及的属不动产，且与案外人相
关联，应在明晰被继承人与案外人的房屋产
权份额后，才能由晓颖与婆婆杨老太进行法
定继承分割。

晓颖及杨老太均称为杨某丧葬垫付了
较大费用，因杨某遗留的银行存款数额较
小，现双方均对对方所垫付的费用持有异
议，且对死者的遗产还有房产争议，因此该
部分分担费用可另行解决。于是，法院判定
杨某在 !家银行内的存款归晓颖所有，由晓
颖支付婆婆杨老太 .!(-$&元。涉及双方所争
议登记在死者杨某名下的名贵宠物犬，法院
认为，双方对此各持己见，但无证据表明该
宠物犬究竟在何处，据此法院对该宠物犬的
归属不作处理。

特约通讯员 李鸿光 记者 宋宁华


